宋代史料研讀會九十九學年度上學期各校推廣研讀(台灣大學部分) 
報告日期：民國99年11月25日  

報告人：陳冠宇 

報告篇名：
 一、知諫院陳襄乞振恤大名等州被水灾之民劄子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四，頁二十三下至二十四上。  

 二、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論賑濟劄子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五，頁一上至一下。  

 三、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又乞趂時收糴常平斛斗劄子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五，頁一下至三下。  
報告地點：台灣大學文學院一樓東側外文系會議室
 壹、導讀內容 
一、知諫院陳襄乞振恤大名等州被水灾之民劄子  

【卷頁】卷二百四十四，頁二十三下至二十四上  

【上奏者】陳襄
  

【主旨】乞振恤大名等州被水灾之民
【時間】推測為神宗熙寧二年到四年之間

【災荒地點】河北東路的大名府、恩州、永靜軍、滄州、隸州、德州、博州
 （一）《歷代名臣奏議》本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四

知諫院陳襄乞振恤大名等州被水灾之民劄子曰:
臣訪聞黃河近自許家港
決潰，東流經歴大名、恩、永靜、滄、德、博，
數州軍之地，水勢瀰漫五百餘里，居民、田廬、縣鎮，淹没蕩盡，自滄而北，
灾害尤甚，死者不知其數，而存者已無生業，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使、副及提點刑獄司，分頭詣水災州軍，多方存恤，被灾之民，放免
租税及振貸
糧食，庶不致失所，仍乞先次計度修復自河以南一帶堤岸，防備來年夏秋漲溢，為德、博之患。

（二）、對校

【對校說明】與《歷代名臣奏議》文字不同處加網底表示；《歷代名臣奏議》有，

而對校文本無者，於該文字上再加雙刪除線；對校文本多出者，則加外框。
【對校文本】(宋)陳襄《古靈集》卷八•劄子•乞賑恤大名等州被水災之民劄子
　　　　　
臣訪聞黃河近自許家港決潰，東流經歴大名、恩、永、靜、滄、棣、徳、博，數州軍之地，水勢瀰漫五百餘里，居民、田廬、縣鎮淹没蕩盡，自滄而北，災害尤甚，死者不知其數，而存者已無生業，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使、副及提㸃刑獄司，分頭詣水災州軍，多方存恤，被災之民，放免税租及賑貸糧食，庶不至失所，仍乞先次計度修復自河以南一帶，堤岸防備來年夏秋漲溢為徳博之患，取進止

二、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論賑濟劄子
【卷頁】卷二百四十五，頁一上至一下。  

【上奏者】 司馬光
【主旨】應於災荒發生之初速行賑濟
【時間】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
【災荒地點】不明(或許指全國災荒地區)
 （一）《歷代名臣奏議》本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五　　　　　　　　　

荒政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論賑濟劄子曰:
臣竊惟鄉村人户播植百榖，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茍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它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
安堵
，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户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户，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榖速行賑濟。仍丁寧
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使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户，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榖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户，逐户計口出給歴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齎
歴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榖數少，則先從下户出給歴頭
，有餘則并及上户，其不願請領者，亦聴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歴上所貸過糧，令隨税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别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聴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户，雖係灾傷，並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於酬奬。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户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
（二）、對校
【對校說明】與《歷代名臣奏議》文字不同處加網底表示；《歷代名臣奏議》有，

而對校文本無者，於該文字上再加雙刪除線；對校文本多出者，則加外框。
【對校文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四•哲宗元祐元年四月
司馬光言：「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植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卹。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卹，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流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歷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歷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歷頭，有餘則并及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歷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 [一二]更無利息　「利」原作「別」，據同上引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改。。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卹闕食人戶，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有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三省進呈，依奏。近降朝旨，乃三月二十六日。
三、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又乞趂時收糴常平斛斗劄子
【卷頁】卷二百四十五，頁一下至三下。
【上奏者】司馬光
【主旨】重議糴糶常平斛斗之方法
【時間】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
【災荒地點】不明(或許泛指全國，包含災荒以及非災荒地區)
 （一）《歷代名臣奏議》本文
光又乞趂時收糴常平斛斗劄子曰:
臣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歳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命賤糶。凶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曏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
，雖遇豐歳，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糶之煩，雖遇豐歳，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
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趂時收糴，而縣
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
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壊，非法之不善也。熈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
散與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歳則農夫糶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錢穀財物，盡樁作
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歳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乗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各體察在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厫之處，以常平倉錢添盖，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溼之地，有斛斗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抛降收糴，纔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増，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壊。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為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為中等價，幾錢以上為上等價，幾錢以下為下等價，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毎遇豐歳、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
價只在中等之内，即不糴糶，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提舉察覺，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壊，並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積糶糴人户，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糴糶，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増剰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歴子，候到吏部日與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洊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便司斛斗，見多沿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糧處更不糴常平倉斛斗。若今來指揮内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擘劃，申奏施行。
（二）、對校 
【對校說明】與《歷代名臣奏議》文字不同處加網底表示；《歷代名臣奏議》有，

而對校文本無者，於該文字上再加雙刪除線；對校文本多出者，則加外框。
【對校文本】《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八十四•哲宗元祐元年八月
司馬光劄子：

臣勘會舊常平倉法


[一]勘會常平倉法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五四乞趁時收糴常平斛斗白劄子於「勘會」下有「舊」字。按熙寧變法時以舊常平倉法不善，而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司馬光於此作新舊二法比較，當以有「舊」字為優。，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凶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三代之良法也。曏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糶糴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員各體察在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厫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溼之地，有斛斗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拋降收糴，纔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為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為中等價錢，幾錢以上為上等價錢，幾錢以下為下等價錢，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 [二]既約定三等價　「等」原作「年」，據同上書及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一０常平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糴糶。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切提舉覺察 [三]仍委提點刑獄常切提舉覺察　「切」原作「平」。按熙寧變法時置提舉常平，元祐復舊悉罷之；下文有「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作「平」誤，今據同上引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改。。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糶糴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糴糶，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歷子，候到吏部日與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薦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便司斛斗，見多沿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糧處更不糴常平倉斛斗。若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擘畫，申奏施行。
從之。
貳、問題與討論

一、知諫院陳襄乞振恤大名等州被水灾之民劄子
  此篇劄子討論者為河北東路的水災後處理，提到的地域為黃河下游流經地區，陳襄建議的作法為放免被災地區的租稅以及同時賑貸糧食，並見次修復黃河堤岸。
  許家港為大名府之一河港，每當黃河在大名府潰堤，許家港常為洪水溢出之處，《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四•神宗熙寧七年六月:
都水監言：「劉璯狀，勘會北京界黃河，自熙寧二年閉斷北流，後累橫決於許家港及清水鎮，下入蒲泊，水勢散漫，淹浸民田。六年十月，王令圖等建議，乞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復還二股故道。璯等尋被旨相度，還言其利，即已施行，命范子淵等領其事。子淵等開直河，計深八尺，不住疏濬，又閉斷南岸魚肋河四道，擗拶水勢，全入二股河。今直河水深二丈五尺，或增至三丈，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乎不流。看詳，二股河今雖水勢深快成河道，蓋緣蒲泊已東，連接清水鎮、許家港，向下直至四界首，漸次退出田土，別無固護，若向去卻遇漫水出崖，未免依前牽迴河頭，復成水患。乞下外監丞司相度，候霜降水落，將清水鎮河閉斷，築縷河隄一道，遮欄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別無走移壅遏之患。及退出民田數萬頃 [一０]及退出民田數萬頃　「民」，宋史卷九二河渠志、宋會要方域一四之二五作「良」。，民得耕種，兼退背下博州界堂邑 [一一]堂邑　「邑」原作「巴」，據閣本及上引宋會要改。等七埽，減省逐年修護之費，公私俱濟。監司勘會北京界第五埽所開直河，及用濬川杷、鐵龍爪疏濬河道，并閉塞魚肋河等，元係劉璯相度措置，今又以為言，乞差璯與王令圖同外都水監丞司就計其事。」從之。
  許家港常有黃河洪患發生之一個原因是，其為黃河新河道流經之地，修堤作業尚不完備之故。
  北宋時期黃河改道多次，此一時期前後存在的主要河道包含京東故道(至慶曆八年，1048為止)、橫隴河道(景祐元年至慶曆七年，1034-1047年)、北流(商胡)河道(慶曆八年至建炎二年，1048-1128年)、東流河道(二股河)(嘉祐五年出現，1060-)以及南泛奪淮諸河道(大河入淮) (建炎二年，1128年-)。
  京東故道為東漢王景治黃河的故道，
不過從唐末五代已降，京東故道下游的淤積漸漸嚴重，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黃河決於澶州橫隴，分出一條行河僅十四年的支河-橫隴河道，不過這條為時不久的河道不僅史書記載不詳，後人考證也說法不一，
而在仁宗慶曆八年(1048年)的一次大決口之後，行河近七年的京東故道不再存在，形成了北宋後期一條由於治河方案嚴重分歧而時通時斷的河道-北流(商胡)河道:「河決澶州商胡埽直走大名入衞河…自商胡決而北流，王景之河始廢…」
，在這一次黃河的大改道之後，朝廷和地方對於治河出現了長期分歧的爭論，即閉北復東的回流爭論，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北流河道在大名決口，向東分出一條支河-東流河道(二股河)，自此之後，北宋政府一直有堵塞北流，全河由東流河道入東的討論，不過贊成閉北復東者與反對者對於相同的客觀條件，卻有著南轅北轍的解釋，使得北宋後期一直無法貫徹一致的治河政策，人工堵斷北流、使黃河東流的維持工作也隨著朝廷風向球的轉換而時斷時續，使得黃河時而北流時而東流，直到建炎二年(1128年)，東京留守杜充決黃河以阻金兵，使黃河由東北入黃海變成由東南入淮河，這一次大改道開啟了黃河長期入淮的局面。
  在本篇劄子的時間點(神宗熙寧二年到四年之間)，黃河河道處於第一次人工阻斷北流、維持東流的一開始，
比起已二十年的北流河道沿邊堤防工作的長期維持，東流河道的堤防工作則遠為陽春，僅是剛剛起步，故一旦潰決，則災情會比較嚴重，加上大名府位於北流河道與東流河道的分岔處，位於大名府的許家港自然容易成為決口，如此，為東流河道所流經的河北東路大名府、恩州、永靜軍、滄州、隸州、德州、博州的災情嚴重也是可預見之事。 
二、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論賑濟劄子
  司馬光認為原本的官府救災速度太慢，往往都是等到民眾在家鄉受災無法安居，成為災民游移他鄉之後，才在思考如何安置，事若至此，則難以處理，不如在災害發生之初，即由地方官府處理自己治理範圍內的受災人民。
  具體的做法是將縣的義倉以及常平倉中的米穀取出來賑濟災民，依據戶等，逐戶計口發與歷頭，災民據歷頭向縣請領米糧，若地方倉儲的米糧數量短少，則從下戶開始發放起。
三、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又乞趂時收糴常平斛斗劄子
  司馬光批評王安石青苗法，重申實行舊常平倉法，認為舊常平倉法弊端的原因並不在於法，而在於執行的官吏失察以及地方蓄積之家從中上下其手，並提出糴糶的具體作法，以及要如何獎賞績效佳的地方官吏。
  司馬光建議除了遭遇水災的州軍之外，在其他豐熟的地方應廣加收糴，並針對官府價格與民間價格落差以及商人哄抬的問題，要地方找商人來調查近十年米穀價格，為官府訂出適當的糴糶價格。
  司馬光兩篇劄子可以說講的是同一件事，討論如何充實常平倉以及如何善用倉儲米糧，但在糴糶的部分，由於官府反應速度太慢，在價格認知上與民間有落差，給了商人在其中上下其手的機會，官吏或是不能實察實際價格，為商人所蒙蔽，或是工作效率低下，未能妥善積極執行糴糶作業，導致常平倉法的運作不良，司馬光除了再次重申常平法的完備以及其理想的運作模式之外，更建議將價錢分為上中下三等以及其他細節作法，更提出了賞罰執行官員的方法，可見其支持常平倉法的力度。
  綜合司馬光這兩篇劄子，我們可以看到幾個宋代災荒救濟的一些制度上的問題，以及官府救措施延遲的問題，當然，人的因素也是關鍵的，立法良意常常由於人的執行問題，而最後的結果偏離了最初的想望，宋代的地方官府救災速度慢，往往等到人民已經流移失所了，才出糧救濟，可說是緩不濟急，而這跟宋代救災的制度層面有關係，每當地方災害有發生，地方官府不可自行判斷何時投入救災以及如何救災，而是需要將地方災情一層層上報，靜待上級指示，縣要上報到州，州要上報到路的提點刑獄，提點刑獄要上報到司農寺，等到命令下來往往已經來不及了;此外，地方州縣救災不力也有一個最實際的原因―缺錢，州縣缺錢去當常平糴本錢，宋代政府財政集中中央，地方政府要應付上繳至中央的稅額已是十分辛苦，故難以維持地方常平倉的運作，況且常平倉的錢糧也有時會被挪作他用，例如被挪作保甲法之用;除了制度層面之外，人的因素也是宋代災荒救濟問題的所在，如官吏怠慢，在物價波動，政府應該介入的時候，卻怠惰職守，放任市場價格，讓商人得以炒作囤積，傷害到小老百姓，豐收糧賤傷民，歉收糧貴害民，怠惰的官員不只無法遏制這種情況的發生，反而還使之惡化，又如官吏被商人所蒙蔽，誤判物價，由於官員怠惰，放任商人囤積物資、哄抬物價，而官員又不明察，使得官府據以判斷糴糶的物價與市場現實脫節;王安石的青苗法也是被司馬光抓出來重新批評，青苗法的弊病為，真正需要與官府借的貧戶借不到，而富人反而借得到，又有官府為了績效而強迫推銷，司馬光上面提到的種種問題，除了制度層面的因素之外，我們也處處可以看到，因為人的因素而使立法原本的良意無法遂行;在第二個的最後，司馬光試圖訂出一個標準糴糶的SOP，讓地方官可以據以在適合的價格範圍內適時地糴糶，以令地方政府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及時因應現實狀況來作災荒救濟的工作，並以賞則及罰則督促官員實行。
� 陳襄(1017～1080)，字述古，侯官人。慶曆二年進士，神宗時為侍御史，論青苗法不便，請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安石忌之，出知陳州，徙杭州，後以侍讀判尚書都省。襄言行皆以古人為法，蒞官所至，務興學校，講求民間利病。在經筵時，神宗待之甚厚，薦司馬光、韓維、蘇軾等三十三人，學者稱古靈先生。元豐三年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有易講義、中庸講義各一卷、郊廟奉祀禮文三十卷、古靈集二十五卷。(參考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


� 《� HYPERLINK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15%5e510795654%5e70%5e%5e%5e%5e@@1999809469" \o "開啟書籤管理"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列傳第八十�:「…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


  《� HYPERLINK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46%5e1925832838%5e70%5e%5e%5e%5e@@986717052" \o "開啟書籤管理" �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一•召試•神宗熙寧二年�:「…熙寧二年十一月一日，尚書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陳襄言：「近蒙授侍御史知雜事，仍候知制誥有闕與試，乞罷與試指揮。」從之。」


  《� HYPERLINK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15%5e510795654%5e70%5e%5e%5e%5e@@723714747" \o "開啟書籤管理"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六•神宗熙寧四年九月�:「丙申，知制誥、直學士院陳襄知陳州…」


� 每當黃河在大名府潰堤，許家港常為暴水溢出之出口，見� HYPERLINK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8%5e1674720226%5e70%5e%5e%5e%5e@@2020927084" \o "開啟書籤管理"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四•神宗熙寧七年六月�:


都水監言：「劉璯狀，勘會北京界黃河，自熙寧二年閉斷北流，後累橫決於許家港及清水鎮，下入蒲泊，水勢散漫，淹浸民田。六年十月，王令圖等建議，乞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復還二股故道。璯等尋被旨相度，還言其利，即已施行，命范子淵等領其事。子淵等開直河，計深八尺，不住疏濬，又閉斷南岸魚肋河四道，擗拶水勢，全入二股河。今直河水深二丈五尺，或增至三丈，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乎不流。看詳二股河，今雖水勢深快成河道，蓋緣蒲泊已東，連接清水鎮、 許家港，向下直至四界首，漸次退出田土，別無固護，若向去卻遇漫水出崖，未免依前牽迴河頭，復成水患。乞下外監丞司相度，候霜降水落，將清水鎮河閉斷，築縷河隄一道，遮欄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別無走移壅遏之患…


及《� HYPERLINK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8%5e1674720226%5e70%5e%5e%5e%5e@@544967148" \o "開啟書籤管理"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九•神宗熙寧九年十二月�: 


十二月癸未朔，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同相視疏濬汴河及衛州運河利害以聞。先是，大名府河每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還復故道，皆在大堤之內。范子淵既用濬川杷開直河受賞，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復欲求功，乃令指使諷諸埽申大名府云：「今歲河七分入許家港，三分入故道，恐河勢遂移，乞牒濬川司用杷疏治。」府司從之。會歲旱，港水所浸田不過萬頃，子淵用杷不及一月而罷，時熙寧八年也。其明年，子淵自言，去歲大河幾移，賴濬川杷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頃，其督役官吏，乞加酬獎…。


� 大名府、恩州、永靜軍、滄州、隸州(據對校《古靈集》補入)、德州、博州，均位於河北東路，地處黃河下流區域。


� 滄州北與契丹相鄰，此處若作「自滄而南」，就地理範圍上，方與災害地域相符，但行文卻是作「自滄而北」，這個「北」字疑是錯字。


� 放免：豁免，免除。(宋)高承《事物紀原‧治理政體‧放房錢》：“(大中祥符)七年二月，詔：貧民住官舍者，遇冬正、寒食免僦直三日。此節日放免之始也。”（漢語大辭典網路版）


� 振貸：政府借出救災物資予人民，而人民日後必須加一定的比例還給政府。


� 推測此時黃河河道可能是在德州、博州之北，大名府之南(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1060-1081年的黃河河道位在德州、博州之北，大名府之南)。


� 在《古靈集》卷八•〈劄子〉之中，所收的每篇劄子最後皆有「取進止」三個字，為請示皇帝指示應該如何之意。


� 比屋：借稱老百姓。《舊五代史‧唐書‧末帝紀上》：“由是文武百辟，岳牧群賢，至於比屋之倫，盡祝當陽之位。”（漢語大辭典網路版）


� 安堵：猶安居。(宋)李綱《自海陵泛江歸梁溪作》詩：“蒼生倘有安堵望，笑傲可自終餘齡。”（漢語大辭典網路版）


� 丁寧： 囑咐，告誡。(宋)陳與義《遙碧軒作呈使君少隱時欲赴召》詩：“丁寧雲雨莫作厄，明日青山當逐客。”（漢語大辭典網路版）


� 齎：攜帶。(宋)司馬光《論屈野河西修堡狀》：“但齎酒食，不為戰備，以此逢敵，如何不敗！” （漢語大辭典網路版）


� 歷頭：宋代賑濟事務中政府發給民戶據以領取救濟糧物的憑證。歷頭上列有戶頭、姓名、人數等項內容，如成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每五日或十日赴縣請領賑糧云云，並於歷頭上批注有領額及日期，縣司別置帳簿登記備查。趙德馨主編，中國經濟史辭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0年，頁388。


� 常平錢穀：政府儲備之錢穀，平時政府可憑之以控制物價，災時可拿出以振貸或賑濟人民。


� 行人：此處為指米糧行的商人，不同行業的商人，為了供應官府的物資而組成「行」，可以說是同業商人的組織，按規定，宋代的「行」定期要向官府報告物價。


� 司農寺：北宋初的司農寺唯掌供應籍田、祭祀所需物品及常平倉，設判寺事二人，以兩制或朝官以上充任，卿、少卿皆為寄祿官;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廢制置三司條例司，青苗、免役、農田水利、保甲等法悉由司農寺主持推行，并考核升黜諸路提舉常平官，成為推行新法的重要機構，以判寺、同判寺掌寺事，又置干當公事官。元豐 (1078—1085年)改制後，原有職事歸戶部右曹，本寺掌倉廩、籍田、苑囿、漕運事務，供應官吏軍兵祿食薪炭、牧監草料及宮廷所用糧、酒，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復置長貳官。南宋高宗建炎三年 (1129年)罷歸戶部倉部司，紹興四年(1134年)復置。吕宗力主编，中國歷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


� 青苗錢：王安石變法時實行青苗法所貸出的錢。王安石於熙寧二年(1069年)實行青苗法，規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至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穀，以補助耕作，隨夏秋兩稅歸還，每期取息2分，多達三四分。元祐元年 (1086年) 廢止。何盛明主編，財經大辭典下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頁2023。


� 《水經注疏》•卷五•河水五。


� 《� HYPERLINK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8%5e1674720226%5e70%5e%5e%5e%5e@@544967148" \o "開啟書籤管理"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一•仁宗至和二年九月�:「…及橫隴既決 [五]及橫隴既決　「及」原作「今」，據閣本及同上長編紀事本末、歐陽文忠公文集、宋史改。，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下流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


� 《河渠紀聞》•卷六。


� 《� HYPERLINK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7%5e641886472%5e70%5e%5e%5e%5e@@875184459" \o "開啟書籤管理" �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河渠一•黃河上�:


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


…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


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堤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腳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


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奬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


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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